
1

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

关于邢台达康纸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公开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申请人徐卫国申请邢台达康纸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4月 12日裁定受理邢

台星贝儿童玩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裁定指令

本案由本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等有关规定，本院决定公开竞选管理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邢台达康纸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3月 29日，法

定代表人杨建安，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万元，注册地址为平乡县寻召

乡云流渠村。公司股东为杨建安、甄新胜。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箱板纸、牛卡纸、涂布纸、原纸多层复合及造纸技术、管

理咨询服务，复合机及配件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机构为编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

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

（二）申报机构具有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工作经验，

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不少于 15 人。其中：律师事务所派

出的执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派出的注册会计师、清算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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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派出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从业人员不少于 5人，团队中

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应具有破产工作经验；

（三）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四）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

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五）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

不良记录。

三、申报方式

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交

申报书（一式五份）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

申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

规模和编入法院管理人名册的情况；

（二）申报机构近三年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经

验、业绩；

（三）申报机构担任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情况；

（四）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队成员姓名、学

历、执业年限、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基本情况；

（五）申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架构、

职责分工、主要工作内容预案等；

（六）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

（七）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

规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的情形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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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方式

本院将组成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情况对符合申报条件

的管理人进行综合评审，确定本案管理人。如公告期间内仅

有一家机构报名，符合本公告所列条件的，直接指定为本案

管理人。

五、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如管理人未忠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等竞选承诺的，

法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二）本公告未尽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

人报酬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执行。

六、报名时间

报名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1 日

下午 17时 30分。

七、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

报名地点：河北省平乡县人民法院（地址：平乡县建设

大街南段）

联系人：张馨月，联系电话：0319-7998022。

特此公告。

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


